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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102 學年度第 5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12 月 4 日（三）12 時 00 分至 13 時 40 分 

地點：第二行政大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黃麗玲召集人 

委員：王根樹總務長、林俊全教授(請假)、劉聰桂教授、廖咸興教授、

許添本教授(請假)、劉權富教授(請假)、關秉宗教授、李培芬

教授、康旻杰教授(請假)、賴仕堯教授(請假)、劉子銘教授(請

假)、邵喻美小姐。 

諮詢委員：黃耀輝教授(請假)、葉德銘教授(請假)、林楨家教授(請

假)、葛宇甯教授(請假)、陳鴻基教授(請假)。 

列席：主計室 王惠津專門委員；總務處秘書室 徐炳義副總務長；總

務處營繕組 洪耀聰組長、羅建榮股長；總務處事務組薛雅方

股長、吳淑均股長、阮偉紘幹事；總務處保管組 江如鈺專員；

學代會 邱承正同學；學生會 林冠嘉同學；研協會(未派員)。 

幹事：吳莉莉、吳慈葳、彭嘉玲 

記錄：吳莉莉 

壹、 報告案 

一、確認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同意備查，委員若有修正意見，敬請提供校規小組。 

 

貳、討論案 

一、校園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提案單位：校園規劃小組）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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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一) 近日卓聯大樓、工綜新館新建工程案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受保護樹木審查會

議中，審查委員建議由校內專家學者組成受保護樹木審議小組，先針對校內

案建進行審議，針對移植樹木進行評估後，再送市政府審議。 

(二) 校內受保護樹木小組目前正在籌備中，即將組成。組成後第一次會議將討論

SOP 流程，和本案流程相互配合。希望這個機制建立，讓未來樹木審議過程

較為順利。 

(三) 圖表上「校內工作小組」請修正為全名名稱「校內受保護樹木工作小組」。 

(四) 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一次指稱使用全名，接下來

使用簡稱。 

總務處營繕組： 

校內受保護樹木工作小組將有校規小組委員參加，是否即不需要再送校規會？以

加速行政流程與節省時間。 

總務長： 

受保護樹木經過受保護樹木工作小組審議後，建議無須再由校規會審議，僅向校

規會報告即可。 

召集人： 

校規會同意總務處建議。 

委員： 

(一) 學校應有受保護樹木清單，於規劃重大工程時依此作為選址與規劃配置參

考；樹木遇災害受損傷時，亦作為復育搶救之基礎資料，以善盡管理責任。 

(二) 於規劃階段即應將受保護樹木納入考量，尤其許多受保護樹木是榕樹，學校

早期栽種很多且生長快速、侵害性強，很多人都不喜歡，應儘早面對這個事

實。於規劃階段即包容進去設想，且應與建物留有足夠距離。 

(三) 受保護樹木採原地保留，為使其生長良好，且不會侵害到建築物，與建築物

間至少應留設冠幅兩倍距離，因為樹根空間遠比樹冠幅大。此意見提供將來

受保護樹木小組參考。 

總務長： 

(一) 總務處已有建立校園受保護樹木清單，遇有災害時，亦有專門小組進行搶

救，相關機制已經建立。 

(二) 目前學校有兩件重大新建工程案件，因受保護樹木外部審議過程，致都審程

序延宕半年。且工綜新館新建工程受保護樹木計畫於提送文化局審議時，文

化局建議未來本校受保護樹木計畫，應先經過校內小組審查後，再提送文化

局審議。因此，於本案重大工程審議流程中，納入受保護樹木相關討論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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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機制。 

召集人： 

本案為規範程序，受保護樹木於規劃階段即應納入考慮，於規劃構想書要求必須

寫明基地內樹木調查資料，與每株樹木規劃處理狀況。 

委員： 

請問受保護樹木小組審議，與規劃構想書審議前後關係？  

委員： 

依環評審議原則，需有迴避、減輕、補償三階段，儘早處理迴避原則，避免後續

還要再面對如何迴避的問題。建議受保護樹木小組審查程序拉到公聽會或系所說

明會階段之前，在規劃階段即考慮受保護樹木如何迴避，如此，別人會比較尊敬

臺大的做法。 

總務長： 

建議在籌建會階段即將受保護樹木納入討論。 

召集人： 

(一) 目前籌建會階段皆不討論實質工程問題，才是給後續帶來問題。於現階段推

動的發揚樓與鄭江樓兩個新建工程案，總務處與校規小組都在籌建會中提醒

必須將受保護樹木議題納入選址考量。一方面也讓捐贈方知道選址基地內受

保護樹木問題，共同來面對。 

(二) 贊成於籌建會階段將受保護樹木納入考量。 

總務處營繕組： 

規劃構想階段即會納入受保護樹木考量；在規劃構想書通過後製作的臺北市受保

護樹木保護計畫暨移植與復育計畫，則為提送臺北市文化局審議文件，內容詳

盡，含括受保護樹木保護措施。規劃構想與受保護樹木外部審議為兩個不同工作

階段。 

委員： 

(一) 重點在於籌建會階段即應重視受保護樹木議題。於籌建會階段討論初步規

劃，規劃確認後，再發展細部設計，完成審議計畫內容，兩者可並存。 

(二) 生物多樣性資料建議也在籌建會階段提供參考。 

召集人： 

(一) 建議修正文字為：「臺北市受保護樹木計畫暨移植與復育審議（附件另定)

（校內受保護樹木工作小組→簽會校園規劃小組→文化局審議））。 

(二) 未來受保護樹木原地保留很可會影響建築物容積，各單位必須審視，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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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降低需求面積。 

總務長： 

建議在籌建會階段新增：「將受保護樹木及生物多樣性資料列入選址或基地配置

之考量。」 

總務處副總務長： 

若要在籌建會階段討論受保護樹木、生物多樣性等實質規劃議題，則必須在更早

階段產生規劃單位，且預先研議各項議題。 

召集人： 

依正常程序規劃單位和建築師必須在籌建會階段即參與討論，研擬建築計畫書，

除了使用單位需求，還必須納入所有重要環境因素考量。在此階段不需進入細部

規劃設計，但是須提醒可能遇到的環境議題，讓籌建委員知道這些訊息。 

總務長： 

不管籌建會一開始是否已有合作的建築師，都必須將環境議題提醒委員注意。或

許第一次召開時尚未選出建築師，但第二次、第三次會議應已經遴選建築師，建

議文字上保留一些彈性。 

委員： 

個人於擔任校規小組召集人時，曾參與教學大樓二期新建工程籌建會，於籌建會

過程，建築師一定會參與其中。將受保護樹木、生物多樣性等環境議題納入規劃

配置考量，製作的規劃構想書會較符合實際。將環境議題延後處理，只會讓後續

推動進度受到延宕。 

召集人： 

(一) 建議籌建會和公聽會之間增加雙向箭頭。 

(二) 在籌建會中把訊息讓捐贈方清楚會面對的環境議題。 

(三) 同意在籌建會階段新增：「將受保護樹木及生物多樣性資料列入選址或基地

配置之考量。」 

委員： 

公聽會和說明會性質不同，說明會是意見交流的過程，公聽會是很正式的做法。

建議文字修改為說明會。 

總務長： 

(一) 建議將「公聽會或周邊系所說明會」修改為「周邊系所說明會或公聽會」。

周邊系所說明會是校內必要程序，而公聽會則是遇有重大爭議時召開。 

(二) 建議標題修改為校園「內」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之建議，針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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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案件審議。校園外案件如都更案，或許也要經校規會、校發會審議，但不

須循此複雜程序。 

召集人： 

在校園規劃原則中已有定義，屬於校區範圍須提送審議，其他不在此範圍之案

件，必時要簽呈校長決定提送審議。建議標題仍維持「校園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

與審議流程」，以保留彈性。 

委員： 

校園規劃原則已有清楚定義，像實驗林、山地農場、校外宿舍等，不在校區範圍

之案件，由各權責單位審議，總務處、校規小組若覺得必要送學校審議時，得請

校長裁量後再經校內程序審核同意。 

學生會： 

提送審議案件多位在校總區或學生使用的空間，建議「籌建會」之文字內容：「…

必要時籌建委員會得包括學生代表。」可否修改為「籌建委員會應包括學生代表。」 

總務長： 

若為興建學生宿舍等涉及學生空間案件，一定會邀請學生代表參與，但是有一些

案件僅涉及特定使用單位，是否仍必須有學生參與？ 

學代會： 

以宇宙學中心大樓為例，雖然使用單位為研究中心，但是將來一定會有學生進來

使用，建議在籌建會階段即能讓學生參與，提供學生想法。 

召集人： 

校規會同意學生意見，歡迎學生參與。但是籌建會參與成員的規定必須提到校發

會議決，請學生向校發會提案討論。並請學生考慮總務長意見，須認真看待籌建

會之代表身分。 

委員： 

流程上看不到送教育部審查的過程，是否就不放入此流程圖表中？ 

總務處營繕組： 

本圖表呈現的是校內程序，校外程序在營繕組的「新建工程規劃設計作業規範」、

「新建工程建築物捐贈作業規範」中呈現。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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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藝術推動辦法修正草案（提案單位：校園規劃

小組）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總務長： 

(一) 若能將學校資源做有效統籌運用，避免各個新建館舍各自設置公共藝術，後

續因管理單位無經費維護，形同廢墟的問題產生。 

(二) 建議第五條：「本校所有須請領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含捐贈)應依法編列公共

藝術經費，並納入統籌辦理。」調整為「本校所有須請領建造執照之『新建』

建築物(含捐贈)…」避免舊建築物申請補照案件亦須編列公共藝術經費。 

總務處副總務長： 

為避免無涉工程經費之舊有建築物補照行為，亦被自訂法規要求設置公共藝術，

建議文字上明定為「新建」建築物。 

校規小組： 

(一)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設置公共藝術案件，包括公有建築物之新建、擴建、

增改、改建行為。 

(二) 建議第五條修改為：「本校新建、擴建、增改、改建須請領建造執照之建築

物(含捐贈)…。」 

委員：  

中央法令也是會修正的，建議文字訂定溯及原法令，將第五條文字修改為：「本

校依法應編列公共藝術經費…。」 

召集人： 

(一) 同意將第五條文字修改為：「本校依法應編列公共藝術經費…。」 

(二) 修正第一條、第二條、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等條文與說明文

字，委員無意見，同意修正內容。 

(三) 若古蹟原樣修建是否須依法設置公共藝術？ 

總務處營繕組： 

古蹟無須補照，無法定「請領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含捐贈)應依法編列公共藝術經

費」之要求。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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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文字已決議要修正，第七條文字：「非屬本辦法第五條所規範之公共藝術

捐贈案應由受贈行政單位或院、系、所依法擬訂受贈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條文文字設計是否受影響？ 

校規小組： 

第五條與第七條規定範圍不同，第五條為依法編列設置公共藝術，第七條為接受

捐贈之公共藝術。第七條不受第五條文字之影響。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參、臨時提案（無） 

 

肆、散會（下午 13 時 40 分） 


